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徐瑞陞  

兼法定代理人  徐文檀  

              陳雅慧  

被  上訴人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松延洋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

月15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4年度壢保險小字第351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

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

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小額事件之第

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

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

36條之28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

2第2項準用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指判決不

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應迴避之法

官參與裁判、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

規定、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

定等情形。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

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

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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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

判決不備理由情形。

二、上訴意旨略以：交通事發當時腳踏車處於靜止狀態，非上訴

人騎乘中倒下，報案三聯單並無記載上訴人有任何違規或操

作不當行為，而依事故地點2年前街景照片及事發時現場照

片，可證明該處為禁止停車區域，被上訴人承保車輛違規停

放在斑馬線及紅線人行道交界處，與事故發生具有因果關

係，且毀損照片顯示車輛僅右後側門有一道刮痕，被上訴人

主張維修項目多達數項，應有虛報之嫌，亦未計算折舊，故

上訴人認不應由雙方各自負擔50%之過失責任，被上訴人仍

應就肇事責任比例依據提出具體事證，或由第三方鑑定機構

就車輛實際損害範圍進行勘驗，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

判決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所陳前揭上訴理由，均係指摘原審對認定事

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不當，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均非屬

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難認其對原判決如何違背

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此部分上訴即非合法。此外，上訴人

復未表明原判決其餘部分有何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

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且就整

體訴訟資料亦無從認定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自

難認上訴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及對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

之情事為具體指摘。從而，本件上訴難認合法，應予駁回。

四、末按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

確定其費用額；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第78條規定甚

明。本件上訴既不合法，第二審訴訟費用2,250元即應由上

訴人負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吳佩玲

　　　　　　　　　　　　　　　　　　 法 官　　江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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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王子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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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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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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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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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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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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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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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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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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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徐瑞陞  
兼法定代理人  徐文檀  
              陳雅慧  
被  上訴人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松延洋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15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4年度壢保險小字第3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小額事件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28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等情形。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
二、上訴意旨略以：交通事發當時腳踏車處於靜止狀態，非上訴人騎乘中倒下，報案三聯單並無記載上訴人有任何違規或操作不當行為，而依事故地點2年前街景照片及事發時現場照片，可證明該處為禁止停車區域，被上訴人承保車輛違規停放在斑馬線及紅線人行道交界處，與事故發生具有因果關係，且毀損照片顯示車輛僅右後側門有一道刮痕，被上訴人主張維修項目多達數項，應有虛報之嫌，亦未計算折舊，故上訴人認不應由雙方各自負擔50%之過失責任，被上訴人仍應就肇事責任比例依據提出具體事證，或由第三方鑑定機構就車輛實際損害範圍進行勘驗，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所陳前揭上訴理由，均係指摘原審對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不當，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均非屬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難認其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此部分上訴即非合法。此外，上訴人復未表明原判決其餘部分有何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且就整體訴訟資料亦無從認定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自難認上訴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及對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事為具體指摘。從而，本件上訴難認合法，應予駁回。
四、末按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第78條規定甚明。本件上訴既不合法，第二審訴訟費用2,250元即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吳佩玲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王子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徐瑞陞  

兼法定代理人  徐文檀  

              陳雅慧  

被  上訴人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松延洋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

月15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4年度壢保險小字第351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

    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

    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小額事件之第

    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

    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

    36條之28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

    2第2項準用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指判決不

    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應迴避之法

    官參與裁判、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

    規定、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

    定等情形。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

    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

    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

    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

    判決不備理由情形。

二、上訴意旨略以：交通事發當時腳踏車處於靜止狀態，非上訴

    人騎乘中倒下，報案三聯單並無記載上訴人有任何違規或操

    作不當行為，而依事故地點2年前街景照片及事發時現場照

    片，可證明該處為禁止停車區域，被上訴人承保車輛違規停

    放在斑馬線及紅線人行道交界處，與事故發生具有因果關係

    ，且毀損照片顯示車輛僅右後側門有一道刮痕，被上訴人主

    張維修項目多達數項，應有虛報之嫌，亦未計算折舊，故上

    訴人認不應由雙方各自負擔50%之過失責任，被上訴人仍應

    就肇事責任比例依據提出具體事證，或由第三方鑑定機構就

    車輛實際損害範圍進行勘驗，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

    決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所陳前揭上訴理由，均係指摘原審對認定事實

    、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不當，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均非屬小

    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難認其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

    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此部分上訴即非合法。此外，上訴人復

    未表明原判決其餘部分有何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具

    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且就整體

    訴訟資料亦無從認定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自難

    認上訴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及對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

    情事為具體指摘。從而，本件上訴難認合法，應予駁回。

四、末按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

    確定其費用額；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第78條規定甚明

    。本件上訴既不合法，第二審訴訟費用2,250元即應由上訴

    人負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吳佩玲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王子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徐瑞陞  

兼法定代理人  徐文檀  

              陳雅慧  

被  上訴人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松延洋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15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4年度壢保險小字第3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小額事件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28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等情形。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

二、上訴意旨略以：交通事發當時腳踏車處於靜止狀態，非上訴人騎乘中倒下，報案三聯單並無記載上訴人有任何違規或操作不當行為，而依事故地點2年前街景照片及事發時現場照片，可證明該處為禁止停車區域，被上訴人承保車輛違規停放在斑馬線及紅線人行道交界處，與事故發生具有因果關係，且毀損照片顯示車輛僅右後側門有一道刮痕，被上訴人主張維修項目多達數項，應有虛報之嫌，亦未計算折舊，故上訴人認不應由雙方各自負擔50%之過失責任，被上訴人仍應就肇事責任比例依據提出具體事證，或由第三方鑑定機構就車輛實際損害範圍進行勘驗，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所陳前揭上訴理由，均係指摘原審對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不當，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均非屬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難認其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此部分上訴即非合法。此外，上訴人復未表明原判決其餘部分有何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且就整體訴訟資料亦無從認定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自難認上訴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及對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事為具體指摘。從而，本件上訴難認合法，應予駁回。

四、末按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第78條規定甚明。本件上訴既不合法，第二審訴訟費用2,250元即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吳佩玲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王子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